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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進行實地稽查工作，以確保各醫院做好因應收治病人之準備。 

(六)持續辦理大眾衛教宣導：為提供民眾即時防疫訊息及宣導正確預防知識，指揮中心已針

對不同目標族群，運用多元溝通管道進行風險溝通，以避免恐慌，並強化衛生觀念之建

立，如「勤洗手」、「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」及「生病在家」等宣導措施 。指揮中心

並於每日定時召開記者會，公布國內最新疫情狀況，宣導民眾相關預防因應措施。另製

作衛教宣導資料，發送相關單位，並置放於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之 H7N9 流感資訊專區

（www.cdc.gov.tw），供各界自行下載使用。此外，本署疾病管制局亦設有 1922 專線，

提供民眾 24 小時疫情通報及各項諮詢服務。 

二、本署刻正透過美國疾病管制中心、世界衛生組織及中國大陸等多方管道，索取病毒株或疫苗株

，目前，已獲中國及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分別同意，分讓 H7N9 流感病毒株及疫苗株予我國。另

本署亦成立「疫苗工作小組」，由本署林奏延副署長擔任召集人，積極推動 H7N9 疫苗之準備

工作。一旦取得病毒株或疫苗株後，即可著手進行後續疫苗株或疫苗之製備，且配合完成藥

政法規規定之相關試驗及審查，預估約 6 個月至 1 年，可產出 H7N9 疫苗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唐山就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建議陳前總統「

宜居家療養」，建請法務部尊重醫療專業，儘速同意陳前總統保外

就醫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3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0-203） 

陳委員唐山就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建議陳前總統「宜居家療養」，建請法務部尊重醫療

專業，儘速同意陳前總統保外就醫案，法務部擬答復如下： 

一、按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，受刑人罹患疾病，應於在監就醫、戒護外醫或移送病監都

無法獲得適當醫治的情況下，方能保外醫治。又矯正機關截至 102 年 3 月底，收容人經精神

科專科醫師評估，診斷罹患精神疾病者共有 2091 人，其中罹患憂鬱症者 445 人，此類收容人

醫療處遇多以規律服藥控制，平日由監獄內管教人員加強戒護與輔導，並安排精神科醫師定

期門診追蹤或戒護外醫；必要時，則移送臺中監獄醫療專區治療。此外，矯正機關受刑人未

曾有因精神疾病而獲保外醫治。因此，臺北監獄認為陳前總統目前雖罹患重度憂鬱症，惟尚

未符合保外醫治條件。 

二、矯正署及臺北監獄根據臺北榮民總醫院所提「陳前總統出院建議報告」，認為並無將受刑人的

住處作為執行徒刑場所之法律依據。因此，居家療養於法不合。惟為維護陳前總統身心健康

，並兼顧適法性下，考量陳前總統兼具受刑人、病人及卸任國家元首等身分，經審慎評估後

共同認為以培德醫院的收容環境、醫療資源、儀器檢查設備、看護照料及家屬接見便利性，

係為陳前總統後續處遇執行的最佳處所。 

三、陳前總統業於 102 年 4 月 19 日移送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醫療專區接續治療，該院特別延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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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榮民總醫院許惠恆副院長擔任陳前總統醫療小組召集人，輔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

師組成醫療小組，未來培德醫院仍持續本諸維護人權理念及對卸任國家元首尊重原則，給予

陳前總統最妥適的醫療照護及收容環境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因財政因素將於今年停

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6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0-231） 

楊委員就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因財政因素將於今年停辦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為了鼓勵青年成家，提升我國生育率，內政部自 98 年度至 101 年度止辦理「青年安心成家方

案」，協助青年家庭居住於適居之住宅。自 98 年開辦至 101 年止，租金補貼核定戶數為 4 萬

797 戶、前二年零利率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核定戶數為 7 萬 9,246 戶，合計協助 10 萬 150

戶青年家庭減輕居住負擔。因期程屆滿，且考量政府財政狀況，102 年度起本方案不再續辦。 

二、有關委員提及：「上開政策因故停止辦理後，可能會有部分申請民眾轉而爭取給弱勢族群的『

整合住宅補貼方案』，排擠到給弱勢的資源，主管機關儘速研議配套措施，舉如青年安心成

家方案租屋補貼能持續辦理，並因應物價提高補貼金額及補貼員額。」乙節，若青年家庭符

合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之申請條件，亦可申請本部 102 年度「整合住宅補

貼資源實施方案」之租金補貼、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，其計畫戶數分別為 2 萬 5,000 戶、

5,000 戶。惟該方案係採評點制度，依家庭年收入、弱勢條件與否、家庭成員人數、申請人年

齡、是否曾接受政府住宅補貼、是否持有其他不動產、申請人生育子女數及是否為三代同堂

等評點項目評分，並依分數高低排序決定補貼順序。若申請人數超過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

計畫戶數，依分數順序優先補貼計畫戶數內的額度。未來政策方向將與財政部研議租金補貼

由內政部主辦、購屋優惠貸款由財政部主辦之可行性。 

三、有購屋需求之家庭可參考財政部 99 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之「公股銀行辦理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

惠貸款」，其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 500 萬元，貸款資金由金融機構提供，政府雖未提供利

息補貼，但其貸款利率按機動利率計算，前 2 年目前最低為 1.72%，尚比一般購屋貸款利率為

低，該方案受理時間至 103 年底，民眾可撥打諮詢專線 02-2322-8000 詢問或逕洽承作銀行（

台灣銀行、台灣土地銀行、合作金庫銀行、第一商業銀行、華南商業銀行、彰化商業銀行、

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及台灣中小企業銀行）。 

四、依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第 8 條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八

條規定衡酌財政狀況，以第 14 條第 1 項基準為上限自行訂定補貼基準；因特殊需要，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訂定之補貼基準逾第 14 條第 1 項基準者，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」因

中央政府住宅補貼資源有限，按住宅業務為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及第 19 條所定地方自治事項

，依其住宅計畫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依上開規定衡酌財政狀況及實際需求，針對


